关于举行“第二届全省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暨

中华赞·2009诗词歌赋创作比赛”校内选拔赛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、全校广大师生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，提高国民语言文化素质，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水平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，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，根据教育部、中央文明办《关于开展“中华诵·2009经典诵读大赛”和“中华赞·2009诗词歌赋创作大赛”的通知》（教语用司函[2009]36号）精神，省教育厅、省语委决定举办“第二届全省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暨中华赞·2009诗词歌赋创作比赛”。为了组织广大师生积极参加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由教务处、校语委、校团委联合举办校内选拔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对象

1．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参赛对象为：无影视话剧表演、播音主持等专业背景的教师、学生。

2．中华赞·2009诗词歌赋创作比赛参赛对象为：全校教师和学生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1．中华经典诵读比赛：

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2009年6月10日

比赛时间：2009年6月中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2．中华赞·2009诗词歌赋创作比赛：

作品征集时间：即日起至2009年6月30日

作品评审时间： 2009年9月20日前

三、工作要求

请各院（系）广泛宣传，积极发动，精心组织。

1．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参赛人员报名表电子版请发至shenaj@sju.js.cn 。
联系人：沈爱军，联系电话：15345188801。

2．中华赞·2009诗词歌赋创作作品纸制与电子版各一份交到教务处语委办。电子邮箱：wangqx@sju.js.cn，联系人：王蔷馨，电话：15345188819。
附件一：第二届全省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校内选拔赛方案及报名表

附件二：中华赞·2009诗词歌赋创作比赛校内选拔赛方案

三江学院教务处    

三江学院语委

共青团三江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九年五月二十二日

附件一：

雅言传承文明  经典浸润人生

第二届全省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校内选拔赛方案
一、参赛对象

无影视话剧表演、播音主持等专业背景的教师、学生。

二、参赛形式

既可以是个人诵读，也可以是集体诵读。其中，集体诵读获奖作品省里不推荐参加全国网络预选。
三、朗诵篇目

古今中华经典诗文和各地富有人文特色的名人名作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评出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，优秀奖数量视报名情况而定。其中一等奖诵读视频将代表学校报送省里参加比赛。

五、报名表

第二届全省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校内选拔赛        （院/系）报名表

	序号
	参赛人员

姓名
	参赛组别
	学生组

学生学号
	朗诵篇目
	联系方式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

附件二：

中华赞·乡土情

中华赞·2009诗词歌赋创作比赛校内选拔赛方案

一、参赛对象

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。

二、作品要求

1．作品体裁为古体诗（含词、曲、赋等）、现代诗、散文、儿童诗等。

2．篇幅：诗、词原则上不超过50句，赋、散文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。

3．内容：紧扣迎接和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个主题，围绕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春节等传统节日，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、各地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三、奖项设置

根据稿件质量及数量确定奖励等次及数额，并最终确定报送省里的参赛作品。
